Bioethics 生命倫理學 現代醫療科技深深影響人的生命，生命倫理學就是本於倫理學來思考醫學、生物學、衛生保健的問題。具爭議的問題無數，與神學和倫理學相關的，如對生育的控制、人工受精或死亡的過程；與神之權能有關的，如人的價值、管理大地資源的託付、神對婚姻制度的旨意、雙親的責任，和人之本質等等，都十分複雜。
　　有些基督徒認為，生育科技會干涉神的主權（Sovereignty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103,Name=Sovereignty of God}），因為誰要懷孕，和什麼時候生育，都是神的旨意，人不應用人工控制。聖經明說，在為人父母一事上，神是有分參與的（創四1、25；詩一○○3），並且指出人若不甘心等候祂的時間，會產生悲劇（參亞伯蘭與撒萊的故事，創十六）。因此那些企圖在實驗室創造生命的，難免看嬰兒為人努力的成果；這種成果自然亦受技術人員品質控制的影響，於是其中便牽涉種種倫理的問題，而且有些還會與聖經的教導有衝突。
　　在天主教的道德神學（Mo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14,Name=Moral Theology}）裡，把上述的看法植根於自然律（Natural Law{\LinkToBook:TopicID=832,Name=Natural Law}）的神學。意思是說，性交的自然結果就是懷孕分娩，因此不管是人工避孕，或者是經由捐贈式人工受孕（簡稱AID）及體外（in vitro）受精（簡稱IVF，即試管嬰兒），都違反自然（N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832,Name=Natural Law}），因此也是錯誤的。
　　反對上述看法的，則引用聖經受託（參管家職分，Steward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1113,Name=Stewardship}）的原理。他們說，神賦予男人和女人責任去看管一切受造界，包括其上的資源（創一28）。在人口稀少的時代，祂亦叫人「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」；因此有兩種看法產生︰第一，神既定意要結了婚的人生養，人就有責任去幫助那些有生育困難的父母，藉著進步的醫療科技，去達到生養的目的。第二，同樣重要的是，人也有責任利用避孕的知識和科技，以之為神的恩賜，去控制人口已然過剩的問題。
　　聖經關於創造的教導，為人的價值及尊嚴立下了尊重和欣賞的基礎。尤其聖經說，神照祂自己的形像（神的形像，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來造男造女，基督教倫理學家更以此為據，力指把人當作物品或工具來使用是錯誤的。
　　這個原則明顯地指出今天代孕（借助第三者的精子、卵子或子宮而生兒育女，以胎兒作實驗等做法）是不對的。渴望為人父母是人之常情，但不擇手段來達到目的是有問題的。利用別人的精子，或借別的女人的身體來得到嬰兒，無疑就是使被利用的男或女變成借用的「物」；同樣地，為了人類將來的幸福，而利用嬰兒作試驗，也等於是犧牲無助的生命來造福其他人。
　　在生命的另一端，我們有死亡的問題︰「安樂死」（Euthanasia{\LinkToBook:TopicID=426,Name=Euthanasia}）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。我們若眼見一個人受苦，像見一頭動物受苦那樣的不忍心，於是以人工的辦法提早結束他的生命，其間牽涉不少法律及道德的問題。同樣地，假如我們眼見一個人已藥石罔效，卻用種種昂貴先進的醫療器材，去延長死亡的過程，特別在某些情況下，延長生命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病者的利益著想，這種做法也是違反自然的。生機學說（vitalism，一種相信要不惜一切代價來維持生命存在的學說）在基督教神學的角度來看，無疑是一種偶像意識而已。
　　教會亦有人對人工避孕及體外受精提出質疑，認為它與基督教對性（Sex{\LinkToBook:TopicID=1075,Name=Sexuality 性慾}）、婚姻，及作父母的教訓不合。
　　傳統羅馬天主教反對這些做法，因為就像人工避孕一樣，它們把婚姻中性交的兩個重要目的不正當地分開了。1968年羅馬教廷發出《人的生命》教諭（Humanae Vitae），把反對的理由作如下的撮述︰「婚姻是神的旨意，人不能本乎自己的意念而把它分開，因為婚姻中性行為所代表的兩種意義，是不能分割的，即︰聯合的意義和生育的意義」（12）。
　　大多數更正教的倫理學家也承認，婚姻中的性行為在聯合與生育的目標不應分割，但他們認為這個關係是指整個婚姻而言，而不是指婚姻中每一個性交的行為。但另一些則認為，不管是用什麼方法來促成人工受孕，包括AID與IVF（經由捐贈者），都是不道德地把父母在社會上及生物上的角色分開了。畢竟，從道德的層次來說，精子或卵子的捐贈者，都離棄了對那孩子應盡的教養責任。
　　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，一個代父或代母，也可能在無意間危害到婚姻關係的「一體」性。我們不能說代父或代母是犯了姦淫，因為其間並不牽涉任何性交、性慾或不貞在內，但精子與卵子與捐贈者的關係，遠比捐贈血液或器官深切。
　　在生命倫理學所引起的生命本質及意義的問題，很可能是最重要的。從一方面而言，今天先進的維生系統及使人恢復呼吸的方法，已令我們不得不對死亡重新定義︰稱死亡為沒有腦幹活動的狀態；另一方面，人對生命究竟在什麼時候才算是正式存在，也產生很嚴重的爭論。具有人之價值的生命，是不是在受精的那一刻即已開始？若是話，一切以胎兒做的實驗，均應以道德的理由而禁止；但假如我們認為生命是在「原痕」（'primitive-streak'，受精後十五天）出現的那一刻才開始，那麼在此刻之前的實驗是可行的，縱使會有試管胚胎因實驗而浪費了。
　　很多基督徒認為聖經對生命的看法，是出生前的胎兒就已有生命的存在（見墮胎，Abor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2,Name=Abortion}），因此為人父母的，便有責任保護他，使他誕生下來。他們認為人生命的價值，是在人懷孕之時就由神所賜予，並不是胎兒自己發展的結果；另外有些基督徒則覺得，這個看法的聖經根據不足夠，因此他們說胎兒在母腹中開始的階段，只是具有人之潛能價值而已。
　　但人人都必須承認，今天的科技文化有一傾向，就是以一個人的功用作為釐定價值的標準，看重他究竟能做什麼，卻不看重他究竟是誰，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。麥康覓（Richard McCormick）說得好︰「這是成人世界與福音作對的種族歧視。」
　　【編按︰生命倫理學牽涉的問題極其廣泛，從安樂死、各種動機的墮胎、器官移殖，到較前衛的遺傳工程學（genetic engineering），或低溫生物學（cryo－biology，即把一個現代醫學無法醫治的病人，死後置於液體氮的低溫箱，保持至醫學能醫治這種病，再拿出來醫治），其間牽涉的問題異常複雜，基督徒不宜過分簡化視之，以為具備了一切答案，而不肯面對真正的問題；這種態度對解決現代人面對的窘境毫無幫助，因為此類問題牽涉的，不僅是個人道德的抉擇，還有神學上的、法律上的和社會上的種種關係，下面試舉一二事例，及牽涉的問題作參考。
　　1982年，有一個名叫度博（Boy Doe）的嬰兒，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出世，出生後發現他患有食道閉塞症（esophagal atresia），及唐氏綜合症（Down's Syndrome，即弱智）。食道閉塞很容易就可以用外科手術矯正，但他父母因為孩子是弱智的，拒絕醫生給予任何醫療幫助。此事鬧上法院，就是在等候法院判決的時間，他父母亦不肯讓醫生給嬰兒插上靜脈注射器，供給養料來維持他的生命。印第安納州先後經過兩個法院都拒絕下裁判。度博就在等候最高法院判決的期間，給放在隔離室，結果在誕生七天之後，就因無食物及醫療幫助而死去。這是安樂死的一種嗎？有可能；但也有人認為這是「產後墮胎」的一種，因為父母若在生下嬰兒之前知道胎兒患有唐氏綜合症，就可以合法地把胎兒打掉；而反對墮胎的一個大前提，就是產前產後生命的價值和本質都是一樣的，生產過程本身並沒有增加或減少生命的本質，為什麼對患上先天性嚴重缺乏的人，竟施予「產後墮胎」（即不給予醫療援助）？以度博的個案來說，為什麼兩個地方法院都不肯下決定，中間牽涉了什麼難解或敏感的問題？
　　與此有關的，是醫生應對哪一種病症給予先進又昂貴的醫療設備，來維持病人的生命？什麼樣的病症才應給予最先進的科技去幫助？先進與普通醫療科技怎樣劃分？誰有權去決定？假如個案發生在私人醫院，問題比較簡單；若是公立醫院呢？誰可以伸手關掉電源？
　　另一個重要的問題，是病人的意願，它不單發生在自願安樂死的個案，也在以人為實驗對象的，或昏迷不能自決的例子。譬如一個在交通意外中受重傷的病人被送進醫院時，醫生以什麼標準來界定傷者是完全死去？他什麼時候可以拿掉他的器官而移給其他人？就算病人有委託朋友記錄下來的同意書，通常這種同意書都不夠詳盡清楚。舉例來說，醫學實驗最理想的方法，是「隨意控制試驗」（randomly controlled trials），就是隨意選擇病人，然後在他身上施行一種、兩種或多種的醫療實驗；我們怎樣找這些病人，而他們又在清醒情況下知道並願意接受一種、兩種或多種的試驗，以致日後有什麼差錯紛爭時，研究員不會捲入道德上及法律上的困擾？
　　人工受孕研究也不太簡單，1984年澳洲醫生把兩個體外受精的卵子冷凝起來，本來預備在適當時候放在母體懷孕，後來受精胚胎的父母都因意外逝世了，醫生該怎樣處置這對胚胎？
　　說到遺傳工程學，我們暫且不處理用於工業上的遺傳工程學（如製造新的酵，加速把糖變成酒，因而造福釀酒業）；就以人的遺傳因子研究及發展來說，我們知道許多先天的病症（如前言之「唐氏綜合症」），都是遺傳因子出了問題所致，用遺傳工程學來糾正，固然可以造福人群，但同樣的技術也可用來控制生男生女，甚至有一天，父母可以預選孩子的膚色、眼睛顏色、身高或智商的高低，就像訂製一套衣服那樣。那麼，我們到底可以走到哪種地步，才不算是干涉神的主權？誰又有權可以定那個標準？
　　人口控制一直是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最關注的問題之一，透過教育及經援，先進國家用盡種種游說或威迫利誘的手段，來強迫第三世界國家施行人口控制，目的可能是高尚的，但有些手段明顯地與當地之倫理、宗教及風俗有所違背；什麼時候教育手段竟成了不人道的強迫手段？
　　來世冰凍生物學家可以把現今患不治之症的病者冷凝至絕對零度，然後盼望將來可以找到醫治之方，使他再活過來。這當然還在理論階段，然而現在已經有民營的冷凝庫，也有一些人的「屍體」是在絕對溫度下保存著，顯然這種理論距離可以實現的階段，並不是遙不可及。假如有一天這些人真的可以活過來，牽涉的問題可就複雜了。他的身分怎樣界定？他應領新的「出生證明書」嗎？之前的死亡證明怎樣處理？他生前的財產呢？從神學的角度來說，人的壽數到底是誰定的？是神呢？是醫生呢？還是一個人擁有的財富？假如有一天財富就等於生命的機會，耶穌不少的教導是不是就過時呢？這些都沒有簡易的答案可作定準。當那天來到，生命倫理學可能就是一個真實的科目，需要神學家、倫理學家、社會工作者、法律界人士，及醫學人士共同合作，努力為人類的將來謀求一個較少衝突的社會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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